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涪陵区2026年度地下水污染防治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通知

涪陵环发〔2026〕13号

白涛工业园区、有关工业企业：
为深入贯彻《地下水管理条例》，强化重点行业企业环境监管，做好地下水污染源头防范工作，结合我区实际，我局制定了《涪陵区2026年度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详见附件），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地下水污染防治责任

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对本企业地下水污染防治承担主体责任。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造成地下水污染的，要承担风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或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白涛工业园区应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定期开展现场检查，充分掌握相关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地下水污染防治情况，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相关要求；若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区生态环境局。
二、落实管理要求

（一）开展自行监测。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应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区生态环境局监控设备联网。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应建设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并按《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2021）等标准规范要求开展地下水自行监测，自行监测数据报区生态环境局。

（二）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应按规定开展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并根据排查结果，切实做好隐患问题整改，消除地下水环境安全隐患。

三、严格监督管理

为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环境监督管理，我局每年对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现场监管，督促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督促整改和查处。

附件：涪陵区2026年度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涪陵区2026年度地下水污染防治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属地

	1
	重庆鹏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669其他专用化学用品制造
	白涛工业园区

	2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白涛工业园区

	3
	重庆建峰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弛源化工分公司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白涛工业园区

	4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2612无机碱制造
	白涛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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